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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清区公共管网自来水销售价格拟定价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理顺自来水价格与成本关系，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对用水需

求的调节作用，加快我区节水型城市建设，落实我市水资源利用

政策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，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武清经

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天

津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 19

号），在成本监审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基础上，按照同城同

水同价、合理补偿供水成本的原则，并兼顾社会承受能

力，参照我市其他区水价执行标准，拟定了《武清区公

共管网自来水销售价格拟定价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我市各区水价执行情况

截至 2018 年，我市其他区均已完成自来水销售价格调整工

作。即：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 4.90 元/立方米；第二阶梯 6.20

元/立方米；第三阶梯 8.00元/立方米。非居民用水 7.90元/立方米，

对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户（学校、社会福利机构等），不执

行居民阶梯水价，用水价格统一执行 5.55 元/立方米；特种行业

用水 22.30元/立方米。

二、供水成本监审情况

依据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，我委开展了 2016—2020年

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工作。经审核，雍盛源水务有限公司、泉兴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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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有限公司、开发区自来水公司三家供水企业 2016—2020 年合

计供水量为 14073.45 万立方米，供水总成本为 50658.52 万元，

平均供水成本为 3.60 元/立方米（其中不含水资源税和污水处理

费）。

三、调价的必要性

1.政策调整，税费刚性上调

一是按照《天津市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》规定，费改

税后，居民用水水资源税由我区原执行的 0.20 元/立方米上调到

0.76元/立方米，非居和特种行业由 0.40元/立方米上调到 0.76元

/立方米。

二是按照我市《关于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通知》要求，

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由 0.30元/立方米调整到 0.95元/立方米；非

居和特种行业由 0.60元/立方米调整到 1.40元/立方米。

仅以居民用水测算，税费每立方米增加 1.21元。

2.水源切改，购水成本增加

2014年之前，雍盛源水务有限公司、泉兴水务有限公司供水

均以地下水为原水，购水价为 1.80元/立方米（不含水资源税）；

自 2014年开始大量趸售地表水，到 2019年底全区水源全部切改

为地表水（引滦水、引江水），以 2020年城区成品水最低购进价

格 3.20元/立方米（含水资源税 0.76元/立方米）测算，购水成本

每立方米增加 0.64元。

综上所述，受水源切改和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，居民用水综

合成本每立方米上涨 1.85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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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提高节水意识，建设节水型城市

通过发挥价格杠杆调节作用，增强全民节水意识，提高水资

源利用效率，推进我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四、拟调价方案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

的意见》（发改价格规〔2018〕943号）中规定，建立有利于节约

用水的价格机制，完善城镇供水价格形成机制。建立充分反映供

水成本、激励提升供水质量的价格形成和动态调整机制，逐步将

居民用水价格调整至不低于成本水平，非居民用水价格调整至补

偿成本并合理盈利水平；进一步拉大特种用水与非居民用水的价

差，缺水地区二者比价原则上不低于 3:1。适时完善居民阶梯水

价制度。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

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3〕2676号）

中规定，未实行“一户一表”的合表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

价格的非居民用户，水价标准应按高于第一级阶梯价格水平确定。

依据上述国家政策规定，武清区公共管网居民生活自来水销

售价格拟调整如下：

1.公共管网居民生活自来水终端销售价格实行阶梯水价：

第一阶梯，每户年用水量在 180 立方米(含)以下部分，水价

由现行的 3.50元/立方米调整为 4.90元/立方米；第二阶梯，每户

年用水量在 181—240立方米之间，水价由现行的 5.00元/立方米

调整为 6.20元/立方米；第三阶梯，每户年用水量在 240立方米(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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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)以上部分，水价由现行的 7.10元/立方米调整为 8.00元/立方米。

其中，2022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3月 31日，政府对城区公

共管网以外的居民生活自来水基本水价逐年进行“退坡式”补贴：

第一年补贴 1.40元/立方米，第二年补贴 1.00元/立方米，第三年

补贴 0.50 元/立方米，其余部分由居民用户支付。2025 年 4 月 1

日起，政府不再进行补贴。

对少数不具备“一户一表”计量条件的合表居民用水户，城区

暂按第一阶梯价格 4.90 元/立方米执行。城区以外的按补贴期间

的第一阶梯水价执行，第一年执行 3.50 元/立方米，第二年执行

3.90元/立方米，第三年执行 4.40元/立方米。

2.非居民用水统一调整为 7.90元/立方米，特种行业用水统一

调整为 22.30元/立方米，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制度。

对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户（学校、社会福利机构等），

按照市物价局 市教委《关于转发<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

学校水电气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津价商〔2007〕223

号）、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促进 3岁以下婴幼

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津政办规〔2020〕17号）、《天

津市发展改革委 市民政局关于养老服务机构电水气热价格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津发改价管〔2016〕452号）规定，不执行居民阶

超定额累进加价：非居用水超过定额用水量时，除按照实际用水量正

常缴纳水费外，对超出定额 20%（含 20%）以内的用水量，按照自来

水基本水价的 0.5倍加收水费；超出定额 20%-40%（含 40%）的用水

量，按照基本水价的 1倍加收水费；超出定额 40%以上的用水量，按

照基本水价的 1.5倍加收水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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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水价，城区用水价格统一执行 5.55 元/立方米；城区以外的用

水价格为：第一年执行 4.15元/立方米；第二年执行 4.55元/立方

米；第三年执行 5.05元/立方米。自 2025年 4月 1日起，全区执

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户（学校、社会福利机构等）用水价格统

一执行 5.55元/立方米。

3.实施范围、时间。

本次调价适用于全区以地表水为原水的公共管网供水区域。

实施时间自 2022年 4月 1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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